
 
 

藝文人士疫期期間來臺作業說明 

111年 11月 23日修正 

一、 因應國際疫情變化，支持藝文產業環境生態，兼顧民眾多元藝文體驗，於整體防

疫措施下，藝文人士來臺從事藝文活動應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

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中心）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入境許可： 

1、免簽證國家之外籍人士得以免簽證方式入境。非免簽證國家之外籍人士

得依其來臺事由（含一般性社會訪問及觀光），備妥相關文件向外交部駐

外館處申請來臺簽證。  

2、港澳人士得以藝文活動之商務履約、跨國文化事業內部調動之原因赴香

港、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。或以專案許可申請入境。 

3、中國大陸人士需由邀請單位檢具來臺必要性、急迫性、不可替代性及對

臺灣經濟有貢獻之說明書及相關資料（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

可辦法第五條及該辦法附表三規定），向本部遞件申請，俟取得本部同意

申請函後，併同申請應備文件及聲明書於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申辦系統提

出申請入境。 

（二）所有國家核准入境從事藝文活動之藝文人士，均須配合指揮中心入境檢疫

規定。 

二、專案申請應備文件：邀請來臺之相關證明文件、在臺行程表及防疫計畫等。 

三、如有需諮詢協助事項，請洽本部相關聯絡人： 

活動類型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

表演藝術 許小姐 02-85126535 a90156@moc.gov.tw 

視覺藝術 高先生 02-85126522 pj0037@moc.gov.tw 

流行音樂 樊小姐 02-85126430 emilyfan@moc.gov.tw 

其他 葉小姐 02-85126333 vivisyne@moc.gov.tw 

 


